关于《福州市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
2025年4月
根据工作要求，现将《福州市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编制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背景

为建立健全我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系，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声环境质量，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福建省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3-2025年)》关于集中区划定要求，按照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福州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指南（试行）》（榕环保函〔2024〕311号）文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依照该工作指南，有序开展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划定结果公开发布后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二、《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制定依据和编制情况

（一）制定主要依据：
1、上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通过，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2、参考依据：

（1）《“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2023〕1号）；
（2）《福建省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3-2025年)》（闽环保大气〔2023〕7号）；
（3）《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环境保护部公告2008年第45号，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

（4）《声环境功能区划定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4年12月2日发布，2015年1月1日实施）；

（5）《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自然资源部2019年1月28日发布，2019年2月1日实施）；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7年11月1日发布实施）；

（7）《福州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指南（试行）》（榕环保函〔2024〕311号，2024年12月）。

（二）编制及征求意见情况

根据区领导批示意见，由我局牵头落实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

2025年1月，我局组织开展《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以下简称《划定方案》）的编制工作，2025年1月13日完成初步方案编制，本次划定方案编制统一由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并组织专家论证形成征求意见稿。我局已向晋安区建设局、晋安区房管局、晋安区城综局、市公安局晋安分局、晋安区交通局、晋安区市场监管局、晋安区文旅局、晋安区园林中心、交警支队晋安大队、鼓山镇人民政府、新店镇人民政府、岳峰镇人民政府、茶园街道办事处、王庄街道办事处、象园街道办事处、福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征求意见，均无修改意见。
三、《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包括十个部分。
第一部分 前言：阐述《划定方案》起草背景。

第二部分 适用范围：阐述《划定方案》的适用范围。
第三部分 划定依据：阐述我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参考依据。
第四部分 划定原则：主要阐述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名次定义及我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划定原则。
第五部分 划定结果：主要阐述我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数量。

第六部分 划定说明：主要阐述我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具体说明。

第七部分 管理规定：主要阐述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从事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应遵循的要求。

第八部分 附图：主要展现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
第九部分 附表：主要阐述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成果具体清单。

第十部分 附件：主要展现晋安区声功能区划情况。

四、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为进一步增强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通告的公开性、透明度，扩大公众参与，现将《福州市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提出反馈意见：

一、通过电子邮箱将意见发送至：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邮箱：fzjahb@163.com，并注明“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征求意见”。
二、通过信函将意见寄至：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东路187号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请在信封上注明“关于划定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字样。

征求意见期限：2025年3月6日—2025年4月6日。单位和个人可通过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意见建议。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提倡署真实姓名。

附件：福州市晋安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


